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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组字„2021‟7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
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

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，巩固深化“全国党建工

作示范高校”培育创建成果，学校对《东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

方案立项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大党字„2012‟55 号）进行修

订，新修订的《东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工作管理办法》

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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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工作 
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扎实推动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工作（以下简

称“支部立项工作”），充分发挥此项工作在学校党建工作中的重

要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支部立项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

织路线，坚持围绕中心，主动服务大局，通过支部立项工作，充

分发挥党支部在政治引领、推动发展、服务师生、凝聚人心、促

进和谐中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切实增强学校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

力，履行党支部在教育党员、管理党员、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、

宣传群众、凝聚群众、服务群众的职责，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坚

强的组织保证。 

第二章  申报与评审 

第三条  支部立项工作实行年度申报制度，学校党委在每年

春季学期开学初印发通知，启动该项工作。分党委按要求具体组

织落实，原则上应“先结项再立项”，指导所辖党支部对上一年

度立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总结，对本级党组织开展此项工作情况

进行总结，做好收尾工作后，再启动新一年度的立项工作。 

第四条  支部立项工作在分党委组织下，由党支部自行申

报。党支部可结合自身实际，围绕给定重点主题设计活动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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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根据工作需要，自行设计主题。 

第五条  立项方案由分党委负责评审。分党委应采取适当方

式组织评审，确保评审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第六条  评审结果由高到低划分为“最佳”“优秀”“培育”

三个等级，且“最佳”方案比例控制在 30%左右。 

第七条  评审结束后，分党委将立项过程、评审结果报党委

组织部备案。 

第三章  领导、管理与实施 

第八条  支部立项工作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，党委组

织部负责具体工作的整体推进和检查监督。 

第九条  支部立项工作由分党委进行管理。分党委要深入支

部，对立项工作进行指导督促，积极推动支部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。 

第十条  支部立项工作的经费审批权在分党委。学校党委在核

定各分党委评审结果后，将立项经费拨付分党委。分党委根据立项

评审结果等级对支部给予资助。 

第十一条  支部立项工作的实施主体是党支部，党支部书记是

第一负责人。党支部书记应积极组织，周密筹划，充分调动支部成

员的创造力和执行力，保证立项工作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 

第四章  考评 

第十二条  支部立项工作实行年度考评制度。考评环节一般安

排在立项次年年初，由分党委组织实施。分党委自行设计考评方式

和程序，对所辖支部的立项实施效果进行验收和评价。主要内容可

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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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立项完成情况； 

（二）工作取得效果； 

（三）校内外宣传情况； 

（四）特色做法或典型经验； 

（五）对同类型党支部辐射带动作用或示范效应； 

（六）分党委认为应当考评的内容。 

第十三条  分党委应对考评合格的支部给予奖励，着力强化正

面激励、示范引领、典型带动；对考评不合格的支部，分党委要

加强指导，帮助分析原因、查找办法、督促改进。 

第十四条  分党委将考评过程、考评结果报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中所提到的分党委包含各分党委、直属党总

支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

释。 
 
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党委组织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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